委托仪器检定（校准）意向服务商项目采购公告

采购单位：福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泉州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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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采购邀请函
福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泉州分站对委托仪器检定（校准）意向服务商采购项目进行报价邀请，现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诚邀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本项目。

凡有意参与本项目的服务商，请于2026年4月24日17时前（北京时间）提交报价及相关资格审查材料，逾期报名或资料不全不予受理。

材料邮寄或送至：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华南路91号环境监测大楼A409。

联系人与联系电话：肖女士，0595-22370005。
福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泉州分站

　2026年4月17日
第二章服务商须知
一、项目概况
①项目名称：委托仪器检定（校准）意向服务商项目

②项目地址：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新华南路91号

③服务内容：仪器检定（校准）服务涵盖检测电磁辐射分析仪等11台设备，具体名称、规格型号、检定/校准等产品信息详见附件《仪器清单》。

④质量要求：服务商提供的检定或者校准证书应是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检定或者校准规程。

⑤售后服务：运输、装卸以及此过程产生的安全问题均由服务商负责。

二、检定（校准）要求

《仪器清单》中仅包含本次需要检定（校准）的仪器。意向服务商应接受临时特殊服务要求，按本次采购要求提供优质优价服务。项目控制价：人民币3.15万元（包干价包含税、包装、运输、差旅费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费用等），超过控制价为无效报价。
表1 《仪器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型号／规格）
	数量
	要求检定机构

	1
	中子剂量率仪SIM-MAXN/3020                             　　　　　  11
	1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放射性计量站

	2
	电磁辐射分析仪NBM-550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3
	手提式巡测γ谱仪702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4
	α、β表面污染仪CoMo 170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5
	便携式环境χ、γ剂量率仪FH40G NBR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6
	高量程χ、γ剂量率仪FH40  TG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7
	便捷式高压电离室RS-S131-200-ER0000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8
	选频辐射仪SRM3006，                 探头:M-0077、AA-0246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9
	环境级X-r剂量率仪NCD-76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10
	电磁辐射仪sem600                 探头:E-2054 G-2054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11
	便携式气象仪1台 /AZ8910
	1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三、报价文件
①投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②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③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④被授权人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上列证明材料须盖单位公章，报价材料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必须分别装订成册，加盖骑缝章，并密封包装。

报价材料应于2026年4月24日17时前（北京时间）之前邮寄或送至福建省泉州市新华南路91号环境监测中心大楼A408，逾期报名或资料不全不予受理。

四、评定方式
评标工作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按照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根据文件规定的评审程序、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进行独立评审。评标方法采用最低评标价法。
五、评审原则
1、具备资格的供应商有3家及以上参与且符合条件情况下，可以组织评审。

2、报价材料满足报价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价格最低者推荐为意向供应商。

六、评审事项
本次邀请报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我站采购小组进行评定。评审结果公示7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与我站签订委托仪器检定服务意向供应商合同（协议）。
七、结算方式
合同签订完成后，供应商开具50％合同款发票，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付清；待收到仪器经检定（校准）合格（收到出具的检定证书）且寄回我站接收检查无误后，供应商开具剩余50％合同款发票，收到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付清。

八、本次评审福建省辐射环境监督站泉州分站保留最终解释权。
